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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除非另有所指，本法律意见书所使用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1 
维维泰股份、公

司 
指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 《公司章程》 指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3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4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5 
本次发行、股票

发行 
指 

公司本次非公开定向发行不超过 4,300 万股（含 4,300 万股）

人民币普通股，每股面值为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8.42 元，

本次发行对象均以现金认购。 

6 发行对象 指 
本次股票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合计 15 名投资者，包括 8 名

机构投资者、7 名自然人投资者，其中包含 5 名公司在册股东。

7 股票发行方案 指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方案 

8 自治区 指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9 开发区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河区） 

10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1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12 
中国结算北京

分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13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14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15 《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16 《业务规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规则（试行）》 

17 
《投资者适当

性管理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细则》 

18 
《股票发行业

务细则》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 

19 建投公司 指 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 

20 东方花旗 指 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21 会计师事务所 指 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22 资产评估机构 指 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23 本所、本所律师 指 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及经办律师 

24 万元、元 指 人民币万元、人民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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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关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合法合规的法律意见书 

天兆证字[2018]12 号 

致：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担任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的特聘

专项法律顾问。在审核、查证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的基础上，本所律师现依据《证

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颁布的《管理办法》、《全

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暂行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规

定，参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指引第 4 号—法律意见书的

内容与格式（试行）》的格式要求，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及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本所律师仅基于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发表法

律意见。 

2、本所律师仅对与法律相关的业务事项履行法律专业人士特别的注意义务，

对其他业务事项仅履行普通人一般的注意义务。 

3、本所律师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保证

本法律意见书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

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所律师依法对出具

的法律意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4、公司及接受本所律师查验的相关方已向本所保证，其所提供的书面材料

或口头证言均真实、准确、完整，有关副本材料或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所提供之

任何文件或事实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5、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票发行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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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的要求，按照律师行

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相关文件和有关证

据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经核查，公司作为本次发行主体，具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主体资格： 

公司名称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张爱平 

成立时间 2001 年 11 月 30 日 

注册资本 32,329.7521 万元 

实收资本 32,329.7521 万元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深圳街 2 号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1650100228665279J 

经营范围 

园区综合开发；园区土地开发；园区配套设施的开发建设；市政公用工程

施工；工程总承包；公路工程施工；土石方工程；钢结构工程；爆破与拆

除工程；城市及道路照明工程；园林工程；特种设备安装、改造、维修；

建筑装饰工程设计；建筑幕墙工程设计；轻型钢结构工程设计；建筑智能

化系统设计；照明工程设计和消防设施工程设计；测绘；咨询服务。 

登记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核准日期 2018 年 5 月 24 日 

登记状态 开业 

2014 年 7 月 30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4]1123 号文《关于同意新疆

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

函》，同意公司股票在股转系统挂牌转让，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 

挂牌日期：2014 年 8 月 29 日。 

2015 年 2 月 6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5]452 号文《关于新疆维泰开

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同意公司本次股票发行

60,471,348 股办理登记手续。 

根据 2015 年 4 月 20 日维泰股份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资本

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决议，维泰股份以资本公积金每 10 股转增 6.623 股；根

据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 2015 年 6 月 10 日《权益分派结果反馈表》，其已完成对

维泰股份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的登记，送转股到账日为 2015 年 6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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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11 月 20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5]8060 号文《关于新疆维

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同意公司本次股票

发行 16,500,000 股办理登记手续；根据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中登公司北京分公司

以业务单号：107000001063《股份登记确认书》，2015 年 12 月 30 日完成公司

16,500,000 股新增股份登记。 

2016 年 4 月 8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6]2940 号文《关于新疆维泰

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发行股份登记的函》，同意公司本次股票发

行 6,800,000 股办理登记手续。 

2016 年 1 月 15 日，股转系统以股转系统函[2016]327 号文《关于同意股票

变更为做市转让方式的函》，2016 年 1 月 19 日，公司股票由协议转让方式变更

为做市转让方式。 

2017 年 2 月 24 日，经股转系统同意，公司股票由做市转让方式变更为协议

转让方式。 

经核查，公司系依法有效存续，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解散、终止的情形。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系依法设立且合法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

其股票已在股转系统挂牌，具有本次发行的主体资格。 

二、本次股票发行符合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股票发行的条件 

根据《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开转让股票的公众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后股东累计不超

过 200 人的，中国证监会豁免核准，由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自律管理，但

发行对象应当符合本办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 

根据维泰股份审议股票发行方案（修订案）之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权登记日 2018 年 5 月 23 日中国结算北京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维泰股份本次发行前股东为 185 户，其中：个人户数 151 户，机构户数 34 户。

维泰股份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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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股票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为合计 15 名投资者，包括 8 名机构投资者、7

名自然人投资者，其中在册股东 5 名公司：1 名机构投资者、4 名自然人投资者。 

公司本次发行后股东为 195 名，其中包括自然人股东 154 名，机构户数 41

户。股东人数累计未超过 200 人。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票发行后累计股东人数未超过 200 人，符合《非

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中关于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定向发行的条

件。 

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 

（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 

根据 2017 年 12 月 25 日第三届董事会十八次会议决议、2018 年 1 月 11 日

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2017 年 12 月 24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认购

对象签署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告披露的《股

票发行方案》。 

2017 年末以来，由于资金环境较为紧张，维泰股份控股股东建投公司、在

册股东发行对象北京金日圣宇投资有限公司未缴纳认购保证金，经较长时间磋

商，该两家股东决定放弃本次认购 3,700.00 万股。为此，需要对股票发行方案进

行修改。 

2018 年 5 月 10 日，维泰股份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修订

案）》等有关事项决议，并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分别公告披露了该董事会决议、

《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后）》、《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公告）》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2018 年 5 月 29 日，维泰股份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修

订案）》等有关事项决议。同日，维泰股份公告披露该决议的同时，亦披露了《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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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5 月 30 日，维泰股份在充分尊重和理解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商拥辉、张少军、

唐立久表示不能足额认购缴款的情况下，分别与该等认购人签署《股份认购协议

之补充协议》。 

截至《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载明的认购结束期 2018 年 6 月 5 日，认购人实

际缴付认股款（含认购保证金）的情况，本次发行对象为 15 名投资者、认购股

份数、实际缴款等情况如下： 

序

号 
认购人 认购股数/万股 实缴股份数/万股 实缴金额/万元 

认购 

方式 
投资者身份

1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 
300 300 2,526.00 现金 

在册机构股

东 

2 
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1,180 490 4,125.8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3 

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30 530 4,462.6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4 
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400 400 3,368.0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5 
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

有限合伙企业 
300 300 2,526.0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6 
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38 24 202.08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7 
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80 180 1,515.6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8 
乌鲁木齐西汇医疗器械

有限公司 
70 70 589.40 现金 

新增机构投

资者 

9 商拥辉 155 130.11 1,095.53 现金 
在册自然人

股东 

10 裴成民 124 124 1,044.08 现金 
在册自然人

股东 

11 张少军 250 190.0593 1,600.30 现金 
新增个人投

资者 

12 苏建平 200 200 1,684.00 现金 
新增个人投

资者 

13 崔钰东 160 160 1,347.20 现金 
在册自然人

股东 

14 潘自力 123 123 1,035.66 现金 
新增个人投

资者 

15 唐立久 90 60 505.20 现金 
在册自然人

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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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4,300 3281.1693 27627.4462 - - 

实际参与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认购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1、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认购 300.00 万股的公司现有股东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现持有公司

8,311,500 股、持股比例 2.5709%，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 禹华初 

成立时间 1999 年 2 月 12 日 

注册资本 80,0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80,0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翠湖路 456 号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650100712965855F 

经营范围 

水资源及土地资源的开发；水务业投资及资产管理；引水工程建设投资；苦咸水

淡化；水利水电物资、建材、金属材料、水泥、化工产品、橡胶制品农副产品、

煤炭的销售；房屋、汽车及设备租赁；咨询服务；水环境监测，水质检验技术服

务，工程检测技术服务；培训服务；开展净水工、水表装修工、泵站运行工等职

业（工种）的初级、中级、高级鉴定和供水调度工职业（工种）中级、高级鉴定。

登记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7 年 8 月 23 日 

主要股东 

深圳市建信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51.00%、新疆新业国有资产经营（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例 25.00%、深圳市博纳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4.00%、浙商铁汉（深圳）生态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 10.00%

2、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实际认购 490.00 万股的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晖） 

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17 日 

注册地址 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 号 105 室-27797（集中办公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WB0YN8N 

经营范围 
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及相关咨询服务业务；资产管理；财务顾问咨询；

投资咨询；资产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 

登记机关 珠海市横琴新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在营（开业）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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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准日期 2017 年 3 月 17 日 

主要合伙人 

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吴海晖）、吴晨曦、新疆陆

铁港投资有限公司、西藏博华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珠海固鑫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实缴出资额 4,286.00 万元 

该企业为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CY302；其

基金管理人为保利（横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MA4UKJJH28），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1136。 

3、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认购 530.00万股的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容德丰和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17 年 3 月 24 日 

注册地址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金珠西路 158 号阳光新城 A1-3-302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40091MA6T2D860U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管理（不含公募基金。不得参与发起或管理公募或私募证券投资

基金、投资金融衍生品；不得从事证券、期货类投资；不得以公开方式募

集资金、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投资产品或金融

衍生产品；不得经营金融产品、理财产品和相关衍生业务）；进出口贸易[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经营该项目] 

登记机关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登记状态 存续（在营、开业、在册） 

核准日期 2017 年 6 月 28 日 

主要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北京容德丰和投资有限公司和有限合伙人杨金亮、高新民、张

硕、陈平贵、李有超、姜承志、周志杰、陈建波、邬宜宜、顾灿奇、杜俊

鹏、王彦彪、王改先、王袆苷 

实缴出资额 5,110.00 万元 

该企业为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S7204；其

基金管理人为北京容德丰和投资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695013691Q），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2496。 

4、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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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机构投资者认购 400.00 万股的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赵亚华 

成立时间 2017 年 6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建设路天润商务大厦二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HKLK0E 

经营范围 

从事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7 年 12 月 8 日 

主要合伙人 赵亚华、黄鹏 

实缴出资额 3881.20 万元 

该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属于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5、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新增机构投资者认购 300.00 万股的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陶建宇）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上海路 13 号 3 楼 5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584795694B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6 年 4 月 26 日 

主要合伙人 

李鹏、梅才招、湖南高新创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新疆诚祥控股投资有限

公司、乌鲁木齐高新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有限责任公

司、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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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出资额 12,221.548 万元 

该企业为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D6702；其

基金管理人为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584781516Y），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

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4028。 

6、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拟认购 24.00 万股的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惠稷 

成立时间 2017 年 5 月 8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伊犁州霍尔果斯振兴路 3 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4004MA77ENYR22 

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受让股权等

方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霍尔果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7 年 5 月 8 日 

主要合伙人 李富荣、惠稷 

实缴出资额 2,600.00 万元 

该企业以自有资金从事股权投资业务，不属于按《证券投资基金法》、《私

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

行）》管理的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或私募投资基金。 

7、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新增机构投资者认购 180.00 万股的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其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陶建宇） 

成立时间 2017 年 12 月 11 日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358 号大成国际中

心 A 栋 7 层 6-8 室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50100MA77RDWU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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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 
从事对非上市企业的股权投资，通过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或受让股权等方

式持有上市公司股份以及相关咨询服务。 

登记机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7 年 12 月 11 日 

主要合伙人 

李红霞、张喜军、仝茹、王永飞、孙卫红、熊正勇、黄健、陈志义、程小

兰、张璐、新疆诚祥控股投资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禾易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新疆昆仑中天股权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 

实缴出资额 2340.00 万元 

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已完成私募

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CB509；其基金管理人为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84781516Y）和新疆昆仑中天股权投资 管

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7FAA5XA）。新疆融汇鑫创业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4028；新 

疆昆仑中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65038。 

8、乌鲁木齐西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新增机构投资者认购 70.00 万股的公司乌鲁木齐西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其

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乌鲁木齐西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 张艳彬 

成立时间 2014 年 5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5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500.00 万元 

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市区）北京南路 442 号新发大厦 2815-2816

室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650100099972466B 

经营范围 

医疗用品及器材，机械设备、五金交电、电子产品，建材、化工产品，农畜产品，

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纺织、服装及日用品销售;医疗设备租赁服务；医疗科技

推广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社会经济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登记机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商局 

登记状态 开业 

核准日期 2016 年 8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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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股东 赵月勇、马文昭、马俊卫、张艳彬 

9、商拥辉 

认购 130.11 万股的公司现有股东商拥辉，现持有公司 7,563,465 股、持股比

例 2.3395%，其基本情况如下： 

商拥辉先生：公司在册股东，1970 年 7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2 年至 1998 年任乌鲁木齐新宇电子商场业务经理；1998 年至 2001 年任

乌鲁木齐五羊城大酒店财务总监；2001 年至 2005 年任天津保税区德利德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长；2006 年至 2008 年任乌鲁木齐县中益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08

年至 2012 年任乌鲁木齐县金黍园商贸有限公司总经理；2012 年至今担任乌鲁木

齐星城置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总经理；2015 年至今任上海希鸿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总经理。 

10、裴成民 

认购 124.00 万股的公司现有股东裴成民，现持有公司 88,000 股、持股比例

0.0272%，其基本情况如下： 

裴成民先生：公司在册股东，1974 年 5 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

权。1993 年至 1998 年在新疆环球大酒店任主管；1998 年至今任新疆尊茂鸿福大

酒店市场销售总监。 

11、张少军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认购 190.0593 万股的张少军，其基本情况如下： 

张少军先生：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97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1 年至 1994 年在鄯善县 87176 部队服役；1995 年至 2001 年在自

治区四建混凝土公司销售部任职；2001 年至 2007 年任新疆西部建设股份有限公

司销售部长；2007 年至今任新疆恒石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已在申万宏

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友好路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 

12、苏建平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认购 200.00 万股的苏建平，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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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建平先生：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973 年 2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9 年至 2000 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电影发行放映公司财务部工作；

2000 至 2012 年任新疆志德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2012 年至今任尤尼泰（新疆）

税务师事务所总经理。已在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乌鲁木齐人民路营业部开

立新三板账户。 

13、崔钰东 

认购 160.00 万股的公司现有股东崔钰东，现持有公司 0.10 万股，持股比例

0.0003%，其基本情况如下： 

崔钰东先生：男，1963 年 9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

年 10 月至 1984 年 10 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乌市 36188 部队服兵役；1984

年11月至1987年9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107团综合办红厂指导员；1987

年 9 月至 1989 年 7 月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党校进修；1989 年 9 月至 1991

年 9 月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长征路商场批发部经理；1991 年 9 月至 1993

年 7 月在北京农垦经济干部管理学院进修；1993 年 10 月至 1996 年 5 月任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供销合作公司总经理；1996 年 5 月至 2006 年 6 月任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劳动人事处处长；2006 年 6 月至今任新疆路路通汽车销售服

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14、潘自力 

新增自然人投资者认购 123.00 万股的潘自力，其基本情况如下： 

潘自力先生：新增自然人投资者，1971 年 1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

久居留权。1995 年至 1998 年在新疆博州水利局工作；1998 年至 2009 年从事个

体经营；2009 年至今任新疆万盛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2014 年至今任同

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任项目经理。已在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南湖路证

券营业部开立新三板账户。 

15、唐立久 

认购 60.00 万股的公司现有股东唐立久，现持有公司 10.00 万股，持股比例

0.0309，其基本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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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立久先生：1962 年 8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 年毕

业于新疆财经大学计划统计系，并留校从事新疆经济与产业发展研究；1986 年

至 1989 年就读于西南财经大学并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89 年至 1991 年任职

于新疆财经大学；1991 年至 1996 年任职于自治区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1996

年至 1999 年任职于自治区科学技术委员会；1999 年至今任新疆东西部经济研究

院院长、新疆东西部经济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上海昂威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董事

长；2009 年至 2016 年担任淮油股份独立董事；2014 年至今任友好集团独立董事。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维泰股份的本次发行对象符合中国证监会及全国

股份转让系统公司关于投资者适当性制度的有关规定。 

（二）认购对象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中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商拥辉、裴成民、崔钰东、唐

立久为公司在册股东；公司控股股东建投公司是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其 8.1037%的基金份额（实缴比例 7.36%）；建投公司

持有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和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基金管理人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0%的股权（实缴比例

11.24%）；除此之外，发行对象之间及发行对象与公司及主要股东之间不存在其

他关联关系。 

（三）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四）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 

经核查，公司控股股东为建投公司，其持有公司 137,092,121 股，持股比例

42.4043%，其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鸿之翼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 2,000,000 股、

持股比例 0.6186%，合计持股比例 43.0229%；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头屯

河区）财政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称“开发区国资委”）系建投公

司的控股股东，系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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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后，公司注册资本将由 32,329.7521 万元增加至 35,610.9214 万元，

建投公司持股 137,092,121 元占比 38.4972%，其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鸿之翼投资

有限公司持股 2,000,000 元占比 0.5616%，合计持股比例 39.0588%，仍为公司控

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开发区国资委亦未发生变化。 

四、本次发行有关的财务审计、资产评估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程序 

1、财务审计 

2017 年 11 月 13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希会审字

(2017)2588 号《审计报告》，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资产总计（合并数）

7,813,226,873.99 元，负债合计 5,709,679,591.67 元，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093,162,865.75 元，其中实收资本 323,297,521.00 元；2017 年 1-9 月营业收入

2,897,200,622.31 元，营业利润 138,799,515.30 元，利润总额 158,678,186.40 元，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70,197,375.42 元。 

2、资产评估 

2017 年 12 月 12 日，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国融兴华评

报字[2017]第 600029 号《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拟增资扩股

所涉及股东全部权益资产评估报告书》（下称“资产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净资产的资产基础法评估价值：272,269.68 万元，公司

注册资本：323,297,521 元。 

3、国有资产评估及重大事项决策等监管程序 

2017 年 12 月 8 日，开发区国资委以乌经开国资[2017]162 号文《关于维泰

股份 2017 年第一次增资的批复》，同意公司以定向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8,000

万股股份。 

2017 年 12 月 9 日，公司就本次发行涉及资产评估事宜向开发区国资委办理

《资产评估项目立项备案表》，公司为确定本次定向增资价格，拟以 2017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聘请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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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就本次发行涉及资产评估结果备案事宜向开发区

国资委办理《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北京国融兴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

国融兴华评报字[2017]第 600029 号《资产评估报告》予以备案。 

五、本次股票发行的过程及结果合法合规 

（一）维泰股份董事会、股东大会已作出本次发行的批准、授权 

经查验公司相关会议文件、公告文件，公司本次发行履行的批准、授权程序

如下： 

A.2017 年 1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以

下议案： 

1、关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股票方

案》的议案； 

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设立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

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

案； 

5、关于《修改<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6、关于《提请召开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第 1-2 项议案时，公司董事易云华、宋晓琳回避表决。 

2017 年 12 月 27 日，公司在股转系统网站公告本次董事会决议、股票发行

方案、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等文件。 

B.2018 年 1 月 11 日，公司召开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

过以下议案： 

1、《关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

股票发行方案〉的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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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3、《关于设立公司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 

4、《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股票发行相关事宜的议案》； 

5、《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在审议上述前两项议案时，公司股东建投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乌鲁木齐鸿之

翼投资有限公司、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分别回避表决，其所持股份数

137,092,121 股、2,000,000 股、8,311,500 股亦未计入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2018 年 1 月 15 日，上述股东大会决议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进

行了披露。 

C. 2018 年 5 月 10 日，维泰股份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修

订案）》等有关事项决议，并于 2018 年 5 月 14 日分别公告披露了该董事会决议、

《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后）》、《股票发行方案（更正公告）》和关于召开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 

D.2018 年 5 月 29 日，维泰股份 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新疆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首次定向发行股票方案（修

订案）》等有关事项决议。同日，维泰股份公告披露该决议的同时，亦披露了《股

票发行认购公告》。 

如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已经法定程序，合法有效

地作出本次股票发行的决议。 

（二）本次股票发行及缴款、验资等相关情况 

1、2018 年 5 月 29 日，维泰股份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网站披露了

《股票发行认购公告》。 

2、2018 年 5 月 30 日，维泰股份分别与不能足额认购的投资者珠海恒泽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商拥辉、张少军、唐立久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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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根据本次认购对象之建行单位客户专用回单，本次认购对象缴款情况如

下： 

序

号 
付款人 认购股数（股） 认购金额（元） 缴款时间 

1 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  3,000,000.00 
2,526,000.00 2017.12.26

22,734,000.00 2018.6.5

2 商拥辉  1,301,100.00 

1,305,100.00 2017.12.26

9,650,000.00 2018.6.4

162.00 2018.6.5

3 裴成民  1,240,000.00 
104,4080.00 2017.12.26

9,396,720.00 2018.5.30

4 唐立久  600,000.00 
757,800.00 2017.12.26

4,294,200.00 2018.6.5

5 张少军  1,900,593.00 
2,105,000.00 2017.12.27

13,898,000.00 2018.6.4

6 崔钰东  1,600,000.00 
1,347,200.00 2017.12.26

12,124,800.00 2018.6.5

7 苏建平  2,000,000.00 

1,684,000.00 2017.12.26

5,473,000.00 2018.6.4

9,683,000.00 2018.6.5

8 
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5,300,000.00 

4,462,600.00 2017.12.26

40,163,400.00 2018.5.30

9 
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4,000,000.00 

3,368,000.00 2017.12.26

20,000,000.00 2018.5.31

10,312,000.00 2018.6.1

10 乌鲁木齐西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700,000.00 

589,400.00 2017.12.26

4,304,600.00 2018.6.4

1,000,000.00 2018.6.5

11 
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900,000.00 

9,935,600.00 2017.12.26

31,322,400.00 2018.6.5

12 
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

企业 
 3,000,000.00 

2,526,000.00 2018.1.4

22,734,000.00 2018.6.4

13 
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1,800,000.00 

1,515,600.00 2018.1.5

13,640,400.00 2018.6.4

14 
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40,000.00 

2,003,960.00 2017.12.26

16,840.00 2018.6.5

15 潘自力  1,230,000.00 
1,035,660.00 2017.12.26

9,320,940.00 2018.6.4

合 计 32,811,693.00 276,274,46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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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银行进账单，本次认购过程中 3 名投资者存在提前缴纳投资款的情

形：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缴款

40,163,400 元；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分别于 2018 年 5

月 31 日、6 月 1 日分别缴款 20,000,000 元、10,312,000 元；裴成民于 2018 年 5

月 30 日缴款 9,396,720 元。 

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裴成民提前缴款的原因

系担心银行转账操作出现问题，耽误投资款缴纳；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提前缴款的原因系工作人员疏忽，未详细查看《股票认购公告》

载明的认购期起始日。上述认购对象提前缴款，属于自愿行为，没有损害其他认

购对象、公司及其他投资者的利益，其行为合法有效。 

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裴成民于 2018 年 6 月 7 日出具《关于提前支付股票认

购款的说明》声明：“其提前缴纳认购款系真实意思表示，自愿行为，不存在任

何争议或纠纷，不会因为提前缴款行为向维泰股份主张任何形式的权利，不会对

维泰股份、维泰股份股东以及本次发行对象造成不利影响，不影响其参与本次股

票发行。”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 3 名发行对象提前缴款行为发生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 

次股票发行方案之后，且发行对象已出具书面说明。上述发行对象提前缴款的行

为未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不构成本次股票发行的实质障碍。 

4、2018 年 6 月 8 日，希格玛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股

票发行进行了验资，并出具希会验字（2018）0039 号《验资报告》，该会计师

事务所对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已将认购股份的货币出资缴付予以验证，新疆

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容德九

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乌鲁木齐西汇医

疗器械有限公司、商拥辉、裴成民、张少军、苏建平、崔钰东、潘自力、唐立久

以货币方式出资，货币出资总额 276,274,462.00 元，其中 32,811,693.00 元计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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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资本；本次增加注册资本 32,811,693.00 元，公司注册资本由 323,297,521.00

元增加至 356,109,214.00 元，实收股本为 356,109,214.00 股。 

六、本次发行的法律文件 

2017 年 12 月 24 日，公司分别与认购对象签署《附生效条件股份认购协议》，

认购价格：每股人民币 8.42 元，认购方式、支付方式：认购方以现金方式支付

本次定向发行认购的股份，保证金：本协议签署时，认购人应向公司支付其本次

出资额 10%的履约保证金，公司股票发行公告缴款日首日履约保证金自动转为其

认购股份认缴款；认购人应在公司披露的《股份发行认购公告》约定的缴款期限

内，将全部认购款自认购人名下账户划至公司在《股份认购公告》中指定的募集

资金专户。认购协议待下列先决条件全部成就后，方可生效：经双方签字盖章、

经公司董事会及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股票发行等。违约责任条款：除本协议

另有约定外，本协议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本协议约定的义务或者承诺即

构成违约；违约方应当继续履行义务并赔偿其违约行为给守约方造成的一切经济

损失；如认购人未按照公司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定时间缴付出资款，其向公司支

付的保证金作为其向公司支付的违约金。 

2018 年 5 月 30 日，公司分别与不能足额认购的投资者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商拥辉、

张少军、唐立久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公司同意认购人认购本次定

向发行股票中的认股数量，以认购人实际交纳保证金和《股票发行认购公告》规

定的缴款期间内缴纳的认股款合计金额且按发行价折算的股份数为准。 

经核查，本次股票发行中签订的认购协议、补充协议（下统称“认购协议”），

协议当事人主体资格均合法有效，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自愿，且协议内容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其协议合法有效。认购合同主要内

容对发认购股份数量、认购方式、支付方式、生效条件、违约责任、风险揭示及

争议解决方式等作了约定，其约定合法有效。根据认购协议及股票发行方案，本

次股票发行的新增股份全部由投资者以现金方式认购，不存在以非现金资产认购

发行股份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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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本次股票发行中签订的认购协议内容，并经公司确认，本次股票发行的

发行对象除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

充协议》外，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以及与其他股

东之间，未签署任何其他关于股份认购方面的协议，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业绩承

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对赌安排。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维泰股份与本次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系各方真

实意思表示，内容真实有效，与本次股票发行相关的协议等法律文件合法合规，

对维泰股份及发行对象具有法律约束力。 

七、本次发行关于优先认购安排 

经核查，根据《业务细则（试行）》第八条规定，股权登记日公司在册股东

均享有本次股票发行的优先认购权，认购上限为股权登记日其在公司的持股比例

与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上限的乘积。 

根据《公司章程》第一百八十条规定：“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

原股东不享有对新增股份的优先认购权；股东认购新股，依照公司缴纳股款的有

关规定执行”。因此，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安排。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票发行现有股东无优先认购的安排，

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合规。 

八、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和私募投资基金的情况 

根据《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

金备案办法（试行）》以及《关于加强参与全国股转系统业务的私募投资基金备

案管理的监管问答函》的相关规定和要求，本所律师对本次发行对象的设立、资

金来源等事项进行了核查。核查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审阅该等企业及其股东的营业

执照、公司章程、合伙协议，对设立的过程尤其是否存在“募集”行为、资产管

理与运用进行了解。具体情况和核查结果如下： 

（一）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认购对象 



北京市天兆雨田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23 
 

如本法律意见书“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所

述，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新疆昌源水务集团有限公司、霍尔果斯盈融股权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霍尔果斯华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乌鲁

木齐西汇医疗器械有限公司，不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也未担任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人，不需《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和《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

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的相关规定办理备案登记手续。 

（二）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人的认购对象 

如本法律意见书“三、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一）发行对象的基本情况”所

述，公司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西藏容

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

业、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属于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该

等基金及其基金管理人登记备案情况如下： 

1、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本次股票发

行方案（修订案）披露时，尚未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其基金管理人为保利（横

琴）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400MA4UKJJH28），已完成

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31136。基金管理人保利（横琴）资

本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完成备案的承诺函，承诺在 2018 年 6 月 30 日前向中国证

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备案申请。 

珠海恒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18 年 6 月 9 日完成私募基

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CY302。 

2、西藏容德九合创业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本

次股票发行方案披露时，已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S7204；其基金

管 理 人 为 北 京 容 德 丰 和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110108695013691Q），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2496。 

3、新疆融汇湘疆创业投资有限合伙企业为私募投资基金，本次股票发行方

案披露时，已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基金编号为 SD6702；其基金管理人为新疆

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84781516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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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4028。 

4、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私募投资基金，本次股

票发行方案披露时，尚未完成私募基金的备案；其基金管理人为新疆融汇鑫创业

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584781516Y）和新疆昆仑中

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100MA77FAA5XA）。新

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登记编号为 

P1024028；新疆昆仑中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完成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

记，登记编号为 P1065038。基金管理人新疆融汇鑫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新

疆昆仑中天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已出具完成备案的承诺函，承诺在 2018 年 1

月 15 日前向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提交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的备案申请。 

新疆汇鑫中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于 2018 年 3 月 26 日完成私

募基金备案，基金编号为 SCB509。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维泰股份本次发行对象中属于私募投资基金管理

人或私募投资基金的四名机构投资者均按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

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或备案，

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九、本次发行是否存在“股份代持”情况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股票发行认购公告、发行对象出具的说明、股份认

购协议与本次发行的《验资报告》并经查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通过本次发行持

有公司股份系其真实持有，不存在任何股份代持、委托投资、信托或其他方式代

持股份的情形。 

十、本次发行募集资金运用 

根据公司《股票发行方案》，本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本次拟

发行股票不超过 4,300.00 万股（含本数），拟募集资金不超过 36,206.00 万元（含

本数）。本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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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全国股份转让系统于 2016 年 8 月 8 日发布的《挂牌公司股票发

行常见问答（三）——募集资金管理、认购协议中特殊条款、特殊类型挂牌公司

融资》的规定，将本次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司主营业务及相关业务领域。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不会用于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的金融资产或

借予他人、委托理财等财务性投资，不会直接或者间接投资于以买卖有价证券为

主营业务的公司，不会用于股票及其他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交易；不

会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暂时闲置的募集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前，需经履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内

部决策程序并披露后，才会投资于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投资产品。 

公司已制定《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制度》，明确募集资金使用的分级审批权限、

决策程序、风险控制措施及信息披露要求。根据该制度，公司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将存放于公司董事会为本次发行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户名称：新疆

维泰开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账号：512090100100067170；开户行：兴

业银行乌鲁木齐开发区支行。该专户将作为认购账户，不会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

作其他用途。公司将在取得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出具的股份登记函后严格

按约定用途使用相关募集资金。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符合其业务发展，具有

合理性；公司已经建立并披露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募集资金将存放于董事会决

定的专项账户。 

十一、公司等相关主体和股票发行对象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意见 

根据全国股份转让系统发布的《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

答》相关要求，本所查询了全国法院失信被告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信用中国网站等相关公示信息系统，经查验，本所

律师认为，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股子公司和本次发行认购对象未

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环保、食品药品、产品质量领域严重失信者名单，均

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十二、结论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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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一）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已取得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及开发区国资委

的批准，募集资金存入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发行结果合法有效；根据《管理办法》

的规定，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可豁免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核准。 

（二）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对象，符合《公司法》、《管理办法》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本次股票发行的发行对象除与公司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股份认购协

议》、《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外，发行对象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

理人员之间，以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未签署任何其他关于股份认购方面的协议，

不存在包括但不限于业绩承诺及补偿、股份回购、反稀释等对赌安排。 

（四）维泰股份与发行对象签署的认购协议、补充协议，系各方真实意思表

示，内容真实，合法有效。 

（五）发行对象已经按照《股票发行认购公告》披露的缴款截止时间前，缴

付认购款项。本次股票发行认购过程中存在 3 名发行对象提前缴款的情况，上述

行为发生在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股票发行方案之后，且发行对象已出具书面说

明。上述发行对象提前缴款的行为未损害公司及其他投资人的利益，不构成本次

股票发行的实质障碍。 

（六）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方案及其修订已履行了股东大会审议程序，并

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股东审议通过，符合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维泰股份现有股东优先认购权的安排，未侵害现有股东的合法权益。  

（七）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由发行对象以现金形式认购，不存在以非货币财

产认购发行股份的情形，因此也不存在资产有重大瑕疵、需办理资产过户或因资

产瑕疵导致不能过户等情形。 

（八）维泰股份不存在提前使用资金的情形；募集资金的用途不涉及用于参

股或控股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不存在以拆借等任何形式将募集资金提供给

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使用。 

（九）维泰股份已按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就本次股票发行履行了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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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本次股票发行后，维泰股份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主营业务均未发

生变化。 

（十一）本次发行对象属于私募基金管理人或者私募基金的投资者，均已按

照《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规定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或备案。 

（十二）本次股票发行认购对象，不存在持股平台。 

（十三）维泰股份前次股票发行募集资金已使用完毕，募集资金用途、实施

方式没有发生变更，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况，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业务

规则（试行）》、《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股票发行业务细则（试行）》等

相关规定的要求。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维泰股份本次股票发行及发行结果，符合《公司法》、

《管理办法》、《业务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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